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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金盾风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变更的提示性公告 

 

 

 

 

特别提示： 

1、深圳高新投通过司法拍卖取得周建灿（已去世）持有公司的 1350万股限

售股已于 2020年 9 月 4日完成交割手续。 

2、本次股份变动后，周纯及其一致行动人周建灿（已去世）合计持有公司

84,557,952股股份，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18.53%。 

3、本次股份变动后，公司变更为无控股股东、无实际控制人。 

浙江金盾风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金盾股份”）于今日收

到股东深圳市高新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高新投”）送达的《证券过

户登记确认书》，深圳高新投通过司法拍卖取得周建灿（已去世）持有公司的

1350万股限售股已于 2020年 9月 4日完成交割手续，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同日披

露在巨潮资讯网的《关于周建灿被拍卖股份完成交割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0-085）。 

因公司股东结构发生变化，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将由周纯、周建灿变

更为无控股股东、无实际控制人。 

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相关规定 

根据《公司法》的第二百一十六条第（二）项、第（三）项的规定，控股股

东是指其持有的股份占股份有限公司股本总额百分之五十以上的股东；持有股份

的比例虽然不足百分之五十，但依其持有的股份所享有的表决权已足以对股东大

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的股东。实际控制人是指虽不是公司的股东，但通过投资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关系、协议或者其他安排，能够实际支配公司行为的人。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第 13.1条第（五）项、第（六）

项、第（七）项的规定，控股股东：指其持有的股份占公司股本总额 50%以上的

股东或者持有股份的比例虽然不足 50% ，但依其持有的股份所享有的表决权已

足以对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的股东。实际控制人：指通过投资关系、协

议或者其他安排，能够实际支配公司行为的人。控制：指有权决定一个企业的财

务和经营政策，并能据以从该企业的经营活动中获取利益。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为拥有上市公司控制权：1．为上市公司持股 50%以上的控股股东；2．可以实际

支配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超过 30%；3．通过实际支配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能够

决定公司董事会半数以上成员选任；4．依其可实际支配的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

足以对公司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5．中国证监会或者本所认定的其他

情形。 

二、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变化和认定 

1、本次股份变动前周纯、周建灿持有公司股份情况 

本次股份变动前，周纯及其一致行动人周建灿合计持有公司 98,057,952 股

股份，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21.49%，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2、本次股份变动后周纯、周建灿持有公司股份情况 

本次股份变动后，周纯及其一致行动人周建灿合计持有公司 84,557,952 股

股份，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18.53%。 

3、本次股份变动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认定 

（1）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前三大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周纯、周建灿  84,557,952  18.53% 

2 
杭州中宜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及一致

行动人杭州红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63,458,298 13.91% 

3 王淼根 54,773,282 12.00% 

（2）公司董事会由 7名董事组成，设董事长 1人，独立董事 3 人。2018年

1 月 30 日，公司原董事长周建灿去世，公司选举王淼根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

事长。2018年 4月 19日，周纯因个人原因辞去公司董事职务。周纯辞去公司董



事职务后，公司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由周建灿的继承人提名

或推荐的情形。 

综上所述，周纯、周建灿合计持股数虽仍为公司单一最大股东，但其持股比

例已不能对公司的股东大会、董事会产生重大影响，将不能再认定为公司的控股

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公司前三大股东持股比例接近，股权较为分散，任一股东可

以实际支配的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均无法对公司股东大会决议产生决定性影响，

公司董事会构成稳定，不存在通过实际支配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能够决定公司董

事会半数以上成员选任的股东。 

    因此，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将由周纯、周建灿变更为无控股股东、无

实际控制人。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天册（上海）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天册（上海）律师事务所关于浙江金盾风

机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变更事宜的法律意见书》，其结论性意见

如下：  

1.周建灿被司法拍卖的 13,500,000股股份于 2020年 9月 4日交割完成后，

周建灿和周纯合计持股比例下降至 18.53%，将不再是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

制人。 

2.公司持股比例分散，单一股东均不存在可认定为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

情形。在确定新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之前，公司将成为无控股股东及实际控

制人的企业。 

四、其他相关说明 

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将于 2020 年 9 月 10 日 10 时至 2020 年 9 月 11

日 10 时止（延时除外）在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

上（网址：http://sf.taobao.com，户名：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进行公

开拍卖周建灿（已去世）登记持有的公司 28,800,000 股限售股。具体情况详见

公司于 2020年 8月 15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周建灿所持部分股份进入

司法拍卖程序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72）。如果本次拍卖的 28,800,000

股股份被他人竞得，待完成交割后，周纯、周建灿合计持有公司 55,757,952 股

股份，占公司总股本 12.22%。 



 五、备查文件 

《天册（上海）律师事务所关于浙江金盾风机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

控制人变更事宜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金盾风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九月七日 


